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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０４

，

８２１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０８％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

长侯建芳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及《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新乡卫辉市年出栏

１００

万头生猪产业化基地项

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０４

，

８２１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 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１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７

股票简称：中国国贸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０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法律意见书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本公司（以下称“国贸股份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国国际贸

易中心有限公司增持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现将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１

、国贸有限公司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备增持国贸股份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

２

、国贸有限公司本次增持国贸股份公司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

的《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修订）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可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豁免申请，并直接向证

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３

、国贸有限公司本次增持国贸股份公司股份，依法履行了合规决策、信息披露义务，其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的股份增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４

、国贸有限公司本次增持国贸股份公司股份，不存在内幕交易、泄露有关信息并建议

他人买卖国贸股份公司股票和操纵证券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不存在影响国贸有限公司权

益变动的法律障碍。

法律意见书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８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

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１２５

，

２４２

，

１３６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

ＲＱＦＩＩ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权益分派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８０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六、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 址：广西柳州市柳太路

１

号

联系人：黄先生

电 话：

０７７２－３８８６５１０

传 真：

０７７２－３８８７２６６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１

证券简称：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

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本金总额不超过

２００

亿元人民

币的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并在注册有效期内滚动发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

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ＳＣＰ５

号），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完成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期融资券”）的发行。本期融资券发行额为

５０

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

２７０

天，单位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

３．３５％

。

本期融资券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联席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改善融资结构，

并补充短期经营性流动资金。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

网址分别为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六届六十五

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在股份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十一名，实到

董事十一名。 会议由刘希模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

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合营公司天津海

景实业有限公司向吉林信托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５０％

的合营公司。 海景公司拟向吉林

信托申请项目贷款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自身开发建设，贷款期限

２

年。 公司董事会

同意为此项贷款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担保额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２

年。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景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叄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肆拾壹亿柒仟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

担保）。

●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海景公司提供担保额为贰仟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

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本公司合营公司海景公司向吉林信托申请项目贷款

６０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２

年，

本公司与海景公司另一方股东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按

各自股权比例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公司提供担保额为

３００００

万元。

海景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

，

７８２

，

２６７

，

２８７

元，负债总

额

９９３

，

５１２

，

１８２

元，净资产

７８８

，

７５５

，

１０５

元，资产负债率

５５．７％

，未超过

７０％

，根

据本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向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无需经股东大

会审议。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海景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

日，本公司持有

５０％

的股份。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天津市河西区南北大街

１

号中环广场

Ａ

座

７０２

，法定代表人张

建台。 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海景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

，

７８２

，

２６７

，

２８７

元，负债总

额

９９３

，

５１２

，

１８２

元，净资产

７８８

，

７５５

，

１０５

元，资产负债率

５５．７％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海景公司向吉林信托申请项目贷款，本公司作为担保人提供

３００００

万元连

带责任担保，期限

２

年。

四

．

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同意海景公司申请人

民币贷款，用于其所属房地产项目开发，由本公司按

５０％

股权比例提供

３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海景公司向吉林信托申请项目贷款，本公司作为担保

人按

５０％

股权比例提供

３００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２

年。 本公司为其贷款提

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持有海景公司

５０％

股权，且海景公

司经营稳定，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

六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肆拾壹亿柒仟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

保）。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海景公司提供担保额为贰仟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

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六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向各位董事发出通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０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

１０

人，会议合法有效。

６

月

５

日汇总表决情况如下：

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五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过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２

、地点：首钢陶楼国际会议厅（北京市石景山路

６８

号）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参加人员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有关议题

１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８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新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关

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９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兑现及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

与考核分配办法的说明。 （该项内容根据有关规定只向股东大会报告不做表

决）

以上各议案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等指定报刊及巨潮网

站披露的《公司四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登

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登记。

股东可以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２

、股东单位代表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法人签字、公司盖章）及代理人

身份证登记。

３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和

６

月

２７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信函

登记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五、其它事项

公司地址：北京市石景山路

９９

号

６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１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２９３７２７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８７３０２８

联 系 人：范晓江 许凡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五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首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８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新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委托时间：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周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表决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周宁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９０

，

８８３

，

６７６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２８．２８５５％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３

、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廖宏浩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监事代表贾鹏云先生、法律顾问

朱卫江、廖宏浩律师和两名股东代表周宁先生、翟姗姗女士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

票、计票过程。

议案：关于公司为中关村建设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续贷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９０

，

８８３

，

６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朱卫江、廖宏浩；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５

，

０７７

，

０４４

股，

占其总股本

２１．１２％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广发证

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 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

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披

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

营业收入

８６３

，

９７９

，

７６８．８８ ３

，

０８８

，

２３３

，

５２４．５５

净利润

３４０

，

６９８

，

８８２．６３ １

，

１６５

，

３９２

，

０７６．３３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１０８

，

２５５

，

０７０．１４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７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伊金霍洛旗东博煤矿储量核实

备案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日，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伊金霍洛旗东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东博煤炭公司”）通知，知悉东博煤炭公司下属东博煤矿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东博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１２

］

８４

号）。 核实报告

对东博煤矿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煤炭资源储量重新进行了核实， 核定东博

煤矿保有资源储量为

７

，

６７６

万吨， 较东博煤炭原核实的资源储量

６

，

２２０

万吨增

加

１

，

４５６

万吨。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７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股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数

７

每股转增股数

０．７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９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９０１

，

９３５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１

元 （含税），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９

，

０１９．３５

万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 合计转增

６３１

，

３５４

，

５００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

，

５３３

，

２８９

，

５００

股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三）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四）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派发现金红利的实施办法

１．

公司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余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

派发。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办法

按照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转增股份由中

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转增股份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零碎

股份，按照零碎股份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由电子结算系

统随机排列。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

记为

１

股，直至完成全部转增股份。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０１，９３５，０００ ６３１，３５４，５００ １，５３３，２８９，５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９０１，９３５，０００ ６３１，３５４，５００ １，５３３，２８９，５００ １００％

七、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

１

，

５３３

，

２８９

，

５００

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２２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部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３８７３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３８７３５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六层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１

联系人：索跃峰、韩洪龙

九、备查文件目录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８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也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前一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

３

、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小招二楼会议厅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明忠先生

６

、会议会期：半天

７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４４４

人，代表股份

１

，

００８

，

８６６

，

２４１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２．６３０９％

。 其中：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９９２

，

０２９

，

２１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７５２５％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３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６

，

８３７

，

０２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８７８４％

。

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通报了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９９６

，

７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５２６１％

；

反对

９

，

３１１

，

７３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２３０％

；

弃权

５

，

５５７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５０９％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７２６

，

１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９３％

；

反对

９

，

７５９

，

９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６７４％

；

弃权

５

，

３８０

，

０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３３３％

。

３

、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０１

发行股票种类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６１

，

３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２９％

；

反对

１０

，

３３５

，

７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２４５％

；

弃权

４

，

８６９

，

１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８２６％

。

３．０２

每股面值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６１

，

３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２９％

；

反对

１０

，

３３０

，

４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２４０％

；

弃权

４

，

８７４

，

４３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８３２％

。

３．０３

发行数量及规模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６１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２９％

；

反对

１０

，

３８７

，

６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２９６％

；

弃权

４

，

８１７

，

２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７７５％

。

３．０４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６１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２９％

；

反对

１０

，

３３８

，

５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２４８％

；

弃权

４

，

８６６

，

３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８２４％

。

３．０５

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８７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５５％

；

反对

１０

，

３２９

，

１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２３８％

；

弃权

４

，

８４９

，

３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８０７％

。

３．０６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６１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２９％

；

反对

１０

，

３５８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２６７％

；

弃权

４

，

８４６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８０４％

。

３．０７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６２

，

５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３０％

；

反对

１０

，

３６７

，

５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２７６％

；

弃权

４

，

８３６

，

１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７９４％

。

３．０８

募集资金投向之投资

３３

，

５００

万元，收购新兴际华集团所持新疆资源

３０％

股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人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９５８

，

６２７

，

５４０

股表决权和新兴际华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忠所持

３０５

，

７７７

股表决权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３４

，

８３６

，

９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７６７４％

；

反对

１０

，

３０９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６４６４％

；

弃权

４

，

７８６

，

６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８６１％

。

３．０９

募集资金投向之投资

３３

，

５００

万元，收购国际实业所持新疆资源

３０％

股权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７７０

，

２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５０３７％

；

反对

１０

，

３４９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２５８％

；

弃权

４

，

７４６

，

６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７０５％

。

３．１０

募集资金投向之投资

３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施铸管新疆二期工程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６１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２９％

；

反对

１１

，

０４６

，

４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９４９％

；

弃权

４

，

１５８

，

４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１２２％

。

３．１１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６１

，

３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２９％

；

反对

１０

，

３４９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２５８％

；

弃权

４

，

８５５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８１３％

。

本次关于公开增发

Ａ

股的相关事宜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方可实施。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６４

，

０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３１％

；

反对

９

，

２５５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７５％

；

弃权

５

，

９４６

，

２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８９４％

。

５

、审议通过了《新老股东共享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５７５

，

６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８４４％

；

反对

９

，

３５６

，

６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２７４％

；

弃权

５

，

９３３

，

９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８８２％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９９３

，

６５８

，

０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４９２５％

；

反对

９

，

２７９

，

７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９８％

；

弃权

５

，

９２８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８７６％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志勇、王臣

３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七日


